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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生态职院〔2017〕48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

职业技能竞赛管理与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（教研室）：

《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职业技能竞赛管理与奖励办法》已

经学院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贯彻执

行。

附件：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职业技能竞赛管理与奖励办法

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

2017年5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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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

职业技能竞赛管理与奖励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参加各种职业技能竞赛的管理工作，鼓

励师生积极参加与专业教学相关的各种职业技能竞赛并取得好

成绩，特制定本管理与奖励办法。

第二条 职业技能竞赛指学生参加国内外、省部级等专业和

技能比赛，包括：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省赛、“挑战杯”和

“互联网+”等比赛。竞赛级别界定为：

1．国家级一类：指国家部委主办的全国性重要赛事。

2．国家级二类：指国家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、行业协会等

主办的全国性赛事。

3．省级一类：指省内主办的国家级一类竞赛项目的省级分

赛区竞赛、省级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全省性或跨省（区）的竞赛

等。

4．省级二类：指省内主办的国家级二类竞赛项目的省级分

赛区竞赛、省级学术团体组织的全省性或跨省（区）的竞赛等。

5．由影响力较小的行业协会或企业主办的比赛不列入奖励

范畴。

第三条 竞赛组织工作

1.竞赛负责部门。

教务部负责省级以上竞赛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；系部负责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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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指导教师选派、组队、训练、参赛等组织工作，制定各项目

比赛工作方案，报主管领导审批；指导教师负责严格按计划开展

竞赛训练，认真记录训练签到，填写训练情况，如需调整训练计

划应报系部审批。

指导教师与参赛选手的比例必须合理，1 个参赛队的指导教

师原则上不应超过 2 人，若参赛文件或通知中有具体规定，经主

管校领导批准后可按其规定执行。

2.竞赛经费预算。

学院每年度安排职业技能竞赛专项经费，用于学院参加各级

职业技能竞赛。各系部在制定竞赛方案时应合理制定竞赛经费预

算，凡与参赛相关的费用都应详细列入，包括报名费、注册费、

保险费、裁判费、参赛费、教师和学生参赛期间的差旅费（按学

校相关标准）、租车费、交通费、竞赛必需的服装装备、药品、

比赛饮料、文印资料、校外专家和外聘教练的训练指导费（以院

领导批示为准）、指导教师非授课教学工作量、学生集训补助等。

（1）学生训练参赛补助标准：平时 15 元/天，休息日 30

元/天，比赛日 50 元/天；校内的训练期限一般不超过 30 天（原

则上周末只能安排 1 天训练，总训练天数不足 30 天，按实际天

数计，超出 30 天按 30 天计）。

（2）指导教师补助标准：根据学院和《非授课教学工作量

计算办法》规定，国家级一类竞赛集训 100 课时/队，省级一类

（国家级二类）竞赛集训 80 课时/队，省级二类竞赛集训 60 课

时/队。

第四条 竞赛获奖奖励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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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名次
学生奖励标准（元/项）

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

国家级一类 3000 2000 1000

省级一类（国家级二类） 1000 800 500

省级二类 500 300 100

注：1.优秀奖、优胜奖不奖励。

2.学生多人组队获奖，奖金平均分配。

3.指导教师负责编制学生训练及奖励发放表（见附表 1），

包括比赛名称及名次、学生姓名、班级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

奖励金额等项，报相关部门审批。

4.指导教师（组）奖励按学院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奖励办法》

执行。

第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。

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

2017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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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________年_________比赛学生训练及奖励发放表

序号 比赛项目及名次 学生姓名 班级 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训练补助 奖励金额

1

2

3

…

合计

系（部、室）： 教务部： 主管领导：

组织人事部： 财务设备部： 院长审批：


